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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521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向武汉光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511,508,951股股份、6,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6亿元。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

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制作 王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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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0月 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577,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1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尤建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3人，董事杨莉、李海龙、李文贵因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葛露雪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60,000 99.9823 17,800 0.017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60,000 99.9823 17,800 0.017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
议案 4,560,000 99.6111 17,800 0.388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议案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范洪嘉薇、胡诗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
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2020－078号
证券代码：112805 证券简称：18中联 01
证券代码：112927 证券简称：19中联 01
证券代码：149054 证券简称：20中联 0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550,000万元—580,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8.05%—66.68% 盈利：347,982.2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74元—0.78元 盈利：0.44元
项 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48,173 万元—178,17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3.99%—97.20% 盈利：90,353.3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20 元—0.24元 盈利：0.11 元

注：上述表格中基本每股收益数均为保留 2位小数四舍五入数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有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主营业务增长强劲：2020年前 9个月，国内基建、新能源等下游行业需求保持高景气，“两新一重”相关项

目拓展工程机械行业空间，行业呈现旺季延后、淡季不淡的特征。 公司在坚持高质量经营战略、严控业务风险的
前提下，核心产品市场需求旺盛，销量持续高增长。

农业机械板块行业需求回暖，公司创新上下游合作模式，不断推出智能、高端新产品，销量和利润率均同比改善。
2、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公司以互联网思维做企业,以极致思维做产品。 体制机制变革充分激发销售队伍活

力、提升客户服务能效，混凝土机械、塔式起重机、工程起重机等系列 4.0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挖掘机械
和高空作业平台等战略业务形成市场突破和阶段性成果， 公司竞争力提升和产品多元化使公司销售增速和毛
利水平领先行业。

3、成本控制持续优化：公司强化供应链管理和保障，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同时严控各项费用支出，随销
售规模增长，平均生产成本和费用率同比显著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具体经营情况将于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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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曾于 2020年 9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还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向A股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根据相关规定，现再次将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特别提示：
本通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编制，H股股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请参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本公司”或“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www.gf.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涉及融资融券、约定购回、转融通业务相关账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深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深股通上市公司网络
投票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召开本次会议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 10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14：30时开始；
（2）A 股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下
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9日（星期一）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A 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A 股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 10月 13日。
7.出席对象：
（1）A 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 10月 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H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
gf.com.cn）向 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通知；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代表及其他中介机构代表；
（5）根据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号广发证券大厦 40楼 4008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全部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具体审议提案如下：
1、《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公司收到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于推荐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函》，推荐郭

敬谊先生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结合上述股东的推荐，本届董事会特提名郭敬谊先生作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郭敬谊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3。

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0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同意郭敬谊先生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
（2）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同意将郭敬

谊先生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3）郭敬谊先生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职。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00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法
1.A 股股东
（1）登记方式：现场、电子邮件、传真或信函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 10月 14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00—17:00
（3）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号广发证券大厦首层大堂前台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股东单位公司印章，单位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1）和出席人身份证（单位

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原件
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1）、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gf.com.cn）向 H 股股东

另行发出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二）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20-87550265，020-87550565；传真：020—87554163；电子邮箱：gfzq@gf.com.cn。
2、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26号广发证券大厦 51楼，邮政编码：510627。
3、联系人：王硕、刘伯勋。
（三）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五、A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A 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2。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3：郭敬谊先生简历。
特此通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776， 股票简称： 广发证券） 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理人□有表决权/□无表决权
二、本人（本单位）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00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三、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
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票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一般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基金、理财产品等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 股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联系地址及邮编：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联系电话：
注：本授权委托书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效。
附件 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76；投票简称：广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 10月 19日（星期一）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15：00。
2、A股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3:
郭敬谊先生简历
郭敬谊，男，1975年 6月出生，经济学（经济管理）在职研究生，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郭敬谊先生自 2020

年 9月起任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000685）董事长。 其主要工
作经历包括：1998年 7月至 2004年 5月任中山市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职员；2004年 5月至 2008 年 5 月任中山市
三乡供水有限公司经理；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8 月任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三乡分公司经理；2008 年 8 月至
2009年 11月历任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2009年 11月至 2011年 2月任中山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务事业部副总经理兼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 2月至 2011 年 7 月任中山中汇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务事业部副总经理、 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总
经理；2011年 7月至 2013年 10月任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 10 至 2019 年 7 月历任中山
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期间于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兼任中山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年 11月至 2017年 2月兼任中山市东部外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 4月至 2018 年 1 月兼任
中山市交发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 4月至 2019年 7月兼任中山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
理；2019年 7月至 2020年 8月任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0年 9月至今任中山公用事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敬谊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列情形；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
上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失信
行为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49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1)预计本报告期业绩情况（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2,000万元 -24,000万元 盈利：50,630.8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2.60%-56.5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3元 -0.25元 盈利:0.52元

(2)预计本报告期业绩情况（2020年 7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100万元 -2,300万元

盈利：17,280.2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6.69%-87.8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2元 盈利:0.18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受疫情影响，煤层气终端市场需求不振，公

司在煤层气销售量同比增加 10%的情况下，由于煤层气综合售价持续下降，导致煤层气销售利润同比减少；二是气井建造
工程业务量同比大幅减少；三是报告期煤矿瓦斯治理服务业务中止。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
2、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YPERLINK“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4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4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2020年 8月 28日批准聘任徐守本先生为本行副行长。今

日，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工商银行徐守本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720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已核准徐守本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徐守本先生
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已生效。

徐守本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20年 8月 3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弘电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３５，７３１，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９１３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澳弘电子”，股票代码为“６０５０５８”。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８．２３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３５，７３１，０００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２１，４３９，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
初始发行量为１４，２９２，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３５７．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２１５．８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２，０９６，１５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８５，１１２，８１４．５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６１，８５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２７，５２５．５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５７３，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６５，１３５，７９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６１，８５０股，包销金额为１，１２７，５２５．５０元，包销比例为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不含税）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３８、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技术”、“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３，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２５．００％，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１２，０００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合计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５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８５０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５．２２元 ／股。

根据《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０７．９１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即２８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５７７６２％。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１５．２２元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应当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
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
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
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
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１５．２２元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４５，６６０．００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

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东证创新跟投比
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５．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东证创新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２，２８３．００万元，本次获配股数１５０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
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
日（Ｔ＋４日）之前，依据东证创新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东证创新 １５０．００ ２，２８３．００ ２４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
行了东来技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２０４３，７０４３
末“５”位数 ６９１９０，８１６９０，９４１９０，５６６９０，４４１９０，３１６９０，１９１９０，０６６９０，２６５０３
末“６”位数 ２７５１５６，４７５１５６，６７５１５６，８７５１５６，０７５１５６
末“７”位数 ３８２８０２５，５８２８０２５，７８２８０２５，９８２８０２５，１８２８０２５，５３８００４８，０３８００４８
末“８”位数 ０８８８３８４６，０７３０２８５７，１４６２５９４０，７２１５１９５７，３３７９９５７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东来技术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２，８００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东来技术Ａ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２０１９〕２１号）、《业务指引》、《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８号）以及《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９〕１４９号）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２８６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４，９２３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对应的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为４，３２５，８４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１４０，２９０ ４９．４８％ １１，９７０，３７４ ７０．００％ ０．０５５９２８７５％
Ｂ类投资者 ９，０００ ０．２１％ ３４，２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３８０００００％
Ｃ类投资者 ２，１７６，５５０ ５０．３２％ ５，０９５，４２６ ２９．８０％ ０．０２３４１０５６％

合计 ４，３２５，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５２９８９％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零股１，４２２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３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限售
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Ｔ＋４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４层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５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0年10月16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询。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上海凯鑫
2、股票代码：300899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3,783,466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5,95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888号金领之都6号楼5层
3、联系人：袁莉
4、电话：021-61638525
5、传真：021-61638527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28层
3、联系人：程荣峰、陆亚锋
4、电话：021-61118978
5、传真：021-61118973

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生物”、“发行人”或“公司”）于2020

年10月14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大洋生

物”A股股票1,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中止发行等方面的

规定，并于2020年10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28.85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2020年10月14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网上申

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10月16日（T+2日）公告的《浙江大洋生

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16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546,708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5,268,845,000股，配号

总数为290,537,690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000290537690。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103256827%，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9,684.58967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0月15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08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0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大洋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九号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本次向存托机构发行7,040,917股A类普通
股， 并由存托机构以此作为基础股票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70,409,170份存托凭证
（以下简称“存托凭证”或“CDR”）（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0年6月
1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08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本次向存托人发行7,040,917股A类普通股股票，作为转换为CDR的基础股票，
占CDR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基础股票与CDR之间按照1股/10份CDR
的比例进行转换，本次公开发行70,409,170份CDR，占发行后CDR总份数的比例为
10%。根据公司2019年9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同意公司原股东持
有的基础股票转换为存托凭证的议案》以及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承诺函，公司全体
股东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票按照1股/10份CDR的比例进行转换， 合计转换
为633,682,500份CDR。本次发行后，公司存托凭证总份数为704,091,670份，其中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56.1375万份，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4,787.8295万份，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196.9500万份， 占扣除初步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
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0月16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九号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九号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5日


